
第 1 页  共 10 页 
 

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服务协议 

 

 

 

甲方：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马贱阳 

住所：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2号 

邮编：200002 

 

乙方：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

邮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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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提示: 

 

签 署 本 协 议 即 表 明 乙 方 已 通 过 甲 方 官 方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hclearing.com.cn）认真阅读了甲方发布的所有文件，并

已充分理解相关信息。同时，签署本协议即视为乙方接受并同意遵守

甲方已发布的适用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甲方相关规则以及甲方今

后对其不时进行的修改和补充。 

随着今后甲方服务项目的增加，针对新业务，甲乙双方同意在

认可本协议相关条款的基础上，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 

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